


汽車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汽車運輸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於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訂定發布，自一百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施行；

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名稱並修正為汽車

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為

配合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推動各機關所定辦法名稱一致化，爰再

次修正本辦法名稱；另為強化汽車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個人資

料檔案之安全維護及資安標準，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業者應依組織規模等情形，訂定並執行個資安全維護計畫，並接受主

管機關檢查。（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業者因應個資事故時之通知內容，並明確重大個人資料事故之定義

及通報處理。（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業者使用資通系統蒐集、處理或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達一百筆，且具

對外電子商務服務系統者，資通系統變更或測試時之安全管理措施。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四、個資處理紀錄等相關證據之保存期限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汽車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汽車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管理辦法 

汽車運輸業與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籌備處推動各機關所定

辦法名稱一致化，爰修正

本辦法名稱，以資統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以下簡稱

業者）。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

地方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

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者。 

二、管理人：由業者負

責人擔任或指定，

負責督導消費者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之訂定及

執行。 

三、稽核人員：由業者

負責人指定，負責

定期或不定期查察

專人或專責組織執

行本計畫之落實情

形。 

前項第二款管理人

與第三款稽核人員，不

得為同一人。但業者僅

有一名員工者，不在此

限。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以下簡稱

業者）。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

地方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

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者。 

二、管理人：由負責人

擔任或指定，負責

督導本計畫訂定及

執行。 

三、稽核人員：由負責

人指定，負責定期

或不定期查察專人

或專責組織是否落

實執行本計畫之相

關事項。 

前項第二款管理人

及第三款稽核人員，不

得為同一人。但員工人

數為一人之業者，不在

此限。 

一、為避免現行第二條第

三項第二款所稱之「

本計畫」與第三條第

一項之「本計畫」產生

指涉不明之疑義，爰

修正文字以資釐清。 

二、其餘為使文義更臻明

確，爰修正文字。 

第三條 保有消費者個人

資料（以下簡稱個人資

料）達一百筆之業者，應

第三條 保有消費者個人

資料筆數達一百筆以上

之業者，應依本辦法規

一、考量各業者經營規模

不一，所保有個人資

料之種類與數量差異



視其組織規模、業務特

性及個人資料之性質與

數量等事項，依本辦法

規劃、訂定、修正及執行

本計畫，其內容應包含

第四條至第二十二條所

定之相關組織與程序，

以落實個人資料之安全

維護與管理，防止個人

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 

前項業者，應於本

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

內完成本計畫之訂定；

其於本辦法施行後，始

保有個人資料達一百筆

之業者，應自達一百筆

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 

業者訂定本計畫後

，如連續二年保有之個

人資料未達一百筆，得

停止本計畫全部或一部

之執行。但其後保有之

個人資料再次達一百筆

者，應自達一百筆之日

起三十日內恢復本計畫

全部之執行。 

個人資料筆數之計

算，以業者累計保有之

個人資料為準；其未達

一百筆之事實，應由業

者證明之。 

本計畫之訂定或修

正，應經業者代表人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業者應將本計畫留

存於營業所在地備供查

核，主管機關並得派員

查核。 

主管機關得要求業

者於指定期限內以書面

報告本計畫之實施情形

。 

定，規劃、訂定、修正與

執行消費者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其內容應

包含第四條至第二十二

條規定之相關組織及程

序，以落實個人資料檔

案之安全維護與管理，

防止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 

依前項規定應訂定

本計畫者，應於本辦法

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其於本辦法施行後，

保有消費者個人資料筆

數始達一百筆者，應自

保有筆數達一百筆之日

起六個月內完成之。 

依前二項規定完成

本計畫及處理方法之訂

定後，所保有之消費者

個人資料筆數減少，連

續二年期間所保有之筆

數未達一百筆之業者，

得停止本計畫全部或一

部之執行。但嗣後因直

接或間接蒐集而致所保

有之消費者個人資料筆

數達一百筆時，應於保

有筆數達一百筆之日起

三十日內恢復本計畫全

部之執行。 

前三項消費者個人

資料筆數之計算，以業

者累計所保有之消費者

個人資料為認定基準；

其未達一百筆之事實，

應由業者證明之。 

甚大，如以同一標準

適用，顯有失衡平。爰

修正第一項文字，以

期規範更為明確合理

。 

二、為強化業者個人資料

保護之意識與管理層

級，爰增訂第五項，明

定本計畫之訂定或修

正，應經業者代表人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以確保決策權責明確

。 

三、為健全業者對個人資

料之管理機制，爰增

訂第六項及第七項，

規定業者應將安全維

護計畫留存於營業所

在地備供查核，主管

機關得派員查核，並

得限期要求業者以書

面報告計畫之執行情

形。 

四、其餘為使文義更臻明

確，爰修正文字。 

第七條 業者所保有之個 第七條 業者為因應所保 一、為落實個人資料侵害



人資料如遭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等事

故，應採取下列機制： 

一、採行適當應變措施

，以控制事故對當

事人之損害。 

二、查明事故之狀況，

並依本法第十二條

規定以適當方式通

知當事人；其通知

內容應包括資料外

洩事實、因應措施

及諮詢服務專線。 

三、研議預防機制，避

免類似事故再次發

生。 

業者發生重大矚目

之個人資料侵害事故（

包含行政院、立法院或監

察院關注之案件或經媒

體顯著披露之案件），應

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

時內填具個人資料侵害

事故通報與紀錄表（如

附表）通報交通部及有

關機關；非上述範圍之一

般個人資料侵害事故，應

於事故發生或知悉後七

十二小時內填具上開通

報與紀錄表通報主管機

關，並副知交通部公路

局。未於時限內通報者，

應附理由說明之。事故

處理完畢後一個月內，

應將處理方式及結果報

主管機關備查。 

就第二項之通報，

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二

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

定，派員檢查並為適當

之監督管理措施。 

有之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等事故，應採取下列機

制： 

一、適當之應變措施，

以控制事故對當事

人之損害。 

二、查明事故之狀況並

依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以適當方式通知

當事人，並告知已

採取之因應措施。 

三、研議預防機制，避

免類似事故再次發

生。 

業者應自前項事故

發生或知悉時起七十二

小時內填具個人資料侵

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如附表）通報該主管機

關，副知交通部公路局，

未於時限內通報者，應

附理由說明之；並自處

理結束之日起一個月內

，將處理方式及結果報

備查。 

依規定通報後，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得

派員檢查並為適當之監

督管理措施。 

事故之通報機制，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以明確通知之

內容。 

二、考量實務運作，為強

化個資事故即時通報

及層級管理，明確區

分重大矚目與一般事

故之通報時限。參考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

繫作業要點第七點、

第八點，明定重大矚

目之個資事故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通報，一

般事故應於七十二小

時內通報，以確保主

管機關即時掌握並兼

顧行政效率。 

三、其餘為使文義更臻明

確，爰修正文字。 

第十八條 業者使用資通

系統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達一百筆，且

具對外電子商務服務系

第十八條 業者使用資通

系統蒐集、處理或利用

消費者個人資料達一百

筆，且具對外電子商務

一、考量資通系統於變更

或測試過程中，其安

全性可能與原系統或

正式系統產生落差，



統者，應採取下列資料

安全管理措施： 

一、使用者身分確認及

保護機制。 

二、個人資料顯示之隱

碼機制。 

三、網際網路傳輸之安

全加密機制。 

四、個人資料檔案及資

料庫之存取控制與

保護監控措施。 

五、防止外部網路入侵

對策。 

六、非法或異常使用行

為之監控與因應機

制。 

七、資通系統變更時，

確保安全性未降低

之管理機制。 

八、資通系統測試時，

避免使用真實個人

資料；如須使用，

應訂定使用規範。 

前項所稱電子商務

，指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廣告

、行銷、供應或訂購等

商業交易活動；所稱資

通系統，指以蒐集、控制

、傳輸、儲存、流通、刪

除或其他方式，處理、使

用、分享資訊之系統。 

第一項第五款及第

六款所定措施，應定期

演練並檢討改善。 

服務系統者，應採取下

列資料安全管理措施： 

一、使用者身分確認及

保護機制。 

二、個人資料顯示之隱

碼機制。 

三、網際網路傳輸之安

全加密機制。 

四、個人資料檔案及資

料庫之存取控制與

保護監控措施。 

五、防止外部網路入侵

對策。 

六、非法或異常使用行

為之監控與因應機

制。 

前項所稱電子商務

，指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廣告

、行銷、供應或訂購等

各項商業交易活動；資

通系統，指用以蒐集、控

制、傳輸、儲存、流通、

刪除資訊或對資訊為其

他處理、使用或分享之

系統。 

第一項第五款及第

六款所定措施，應定期

演練及檢討改善。 

進而造成個人資料保

護漏洞，爰參酌零售

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

款之規定，增訂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明定資通系統變更時

，應確保其安全性不

低於原系統，並於測

試時避免使用真實個

人資料。 

二、其餘為使文義更臻明

確，爰修正文字。 

第二十一條 業者應採

行適當措施，建立個人

資料使用紀錄、自動化

機器設備之軌跡資料或

其他相關證據之保存機

制，以供必要時說明本

計畫之執行情況。前述

相關紀錄應至少保存五

年。但法令另有規定保

第二十一條 業者應採

行適當措施，採取個人

資料使用紀錄、留存自

動化機器設備之軌跡資

料或其他相關證據保存

機制，以供必要時說明

其所訂計畫之執行情況

；其相關紀錄之保存期

限至少為五年。 

個人資料處理之相關證據

與軌跡資料，倘相關法令

另有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爰參考觀光產業類非公務

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第三

項，新增但書，以茲明確。 



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第七條附表（修正後） 

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業者名稱： 
＿＿＿＿＿＿＿ 

＿＿＿＿＿＿＿ 

通報機關： 
＿＿＿＿＿＿＿ 

＿＿＿＿＿＿＿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簽名（簽章） 

職稱： 

電話： 

E-mail： 

地址：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竄改 □毀損 

□滅失 □其他侵害事故 

侵害之總筆數（約）： 

□一般個資＿＿＿筆 

□特種個資＿＿＿筆 
*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規定之範疇 

發生原因 

及事件摘要 

 

 

 

損害狀況 

 

 

 

個資侵害 

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 

因應措施 

 

 

 

擬採通知當事人 

之時間及方式 

 

 

 

是否於發現個資

外洩後之時限內

通報 

重大個人資料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 

□是 

□否，理由： 

非重大個人資料事故發生或知悉後七十二小時內 

□是 

□否，理由： 

修正說明：因修正第七條第二項區分重大矚目與一般事故之通報時限，爰併修正本附

表。 

附表 



第七條附表（修正前） 

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業者名稱： 
＿＿＿＿＿＿＿ 

＿＿＿＿＿＿＿ 

通報機關： 
＿＿＿＿＿＿＿ 

＿＿＿＿＿＿＿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簽名（簽章） 

職稱： 

電話： 

E-mail： 

地址：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竄改 □毀損 

□滅失 □其他侵害事故 

侵害之總筆數（約）： 

□一般個資＿＿＿筆 

□特種個資＿＿＿筆 
*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規定之範疇 

發生原因 

及事件摘要 

 

 

 

損害狀況 

 

 

 

個資侵害 

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 

因應措施 

 

 

 

擬採通知當事人 

之時間及方式 

 

 

 

是否於發現個資

外洩後 72小時

內通報 

□是 

□否，理由： 

 

附表 



 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業者名稱： 
＿＿＿＿＿＿＿ 

＿＿＿＿＿＿＿ 

通報機關： 
＿＿＿＿＿＿＿ 

＿＿＿＿＿＿＿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簽名（簽章） 

職稱： 

電話： 

E-mail： 

地址：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竄改 □毀損 

□滅失 □其他侵害事故 

侵害之總筆數（約）： 

□一般個資＿＿＿筆 

□特種個資＿＿＿筆 
*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規定之範疇 

發生原因 

及事件摘要 

 

 

 

損害狀況 

 

 

 

個資侵害 

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 

因應措施 

 

 

 

擬採通知當事人 

之時間及方式 

 

 

 

是否於發現個資

外洩後之時限內

通報 

重大個人資料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 

□是 

□否，理由： 

非重大個人資料事故發生或知悉後七十二小時內 

□是 

□否，理由： 

 

附表 


